
國立中山大學「自主無人機與AI機器人研究中心」研究中心設置要點 
 

115年4月22日 114學年度第3次工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115年4月30日 115年第1次研究中心管理委員會通過 

 
一、 設置依據 

國立中山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國立中山大學研究中心設置管理與評鑑要

點」設置「自主無人機與AI機器人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本研究中心），

訂定本要點以為管理及推動依據。 

二、 研究中心位階 

本研究中心為本校任務編組一級研究中心。 

三、 成立目的 

政府推動五大信賴產業，即五項戰略性產業，其中包含人工智慧(AI)及軍工

這兩大項，而無人機(UAV)與AI機器人為此二項之核心產業。因應此國家政

策，成立本中心，推動UAV與AI機器人之人才培育與技術發展研究。 

四、 組織架構 

本研究中心設置中心主任一人(應含三位以上本校專任教師或研究員，含中

心主任)另視業務需要，得置適當的行政支援人力，協助本研究中心運作。 

五、 研究中心人員配置方式 

(一) 中心主任 

本研究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綜理中心事務，中心主任人選由校長推薦

教授或具研究員資格者，經本校研究中心管理委員會，簽請校長同意後

聘請兼任之。中心成立後任期三年，屆滿後任期由研究中心管理委員會

審議，中心主任可連任。 

(二) 研究人員 

中心為推廣跨領域、校及院之學術研究，得依計畫或依研究需要聘請研

究員、專任經理人員及研究助理等若干人，並按校內規定聘僱，依相關

規定支給研究費。 

(三) 行政支援人力 

本研究中心得設置行政助理若干人，處理本研究中心事務、帳務控管、

協助舉座談會及活動等行政事務，並協調、聯繫及收集各項工作之執行

成果。 

六、 所有業務相關人員依計畫性質聘任，計畫結束後解聘之。 

七、 經費及空間來源 

(一) 本研究中心經費(含人事費)應由委辦計畫及其他捐助款項自給自足。 

(二) 本研究中心經費為自主管理。 

(三) 本研究中心初期設立於本校工學院或其他研究空間。 

八、 研究中心評鑑方式 

本研究中心應依據「國立中山大學研究中心設置管理與評鑑要點」，實施自

我評鑑；並且本研究中心成立滿三年後需接受校內研究中心評鑑，評鑑項目

與方式依相關規定辦理。 



研究中心每年自我評鑑標準如下表。 

研究中心自我評鑑項目 預計達成目標 

對外爭取經費 產學計畫(含各部會計畫) 1000萬元 

國科會整合型計畫 500萬元 

學術發表成果 3篇 

學術活動交流 

(此項目含會議、活

動及工作坊等) 

國內會議/活動 2場 

國外會議/活動 1場 

 

九、 本研究中心有下列情況時，應予裁撤： 

原成立原因消滅，或經費不足以支應運作時，經中心主任、或校長提出，經

通過，提送研究中心管理委員會，經校長同意後裁撤。 

符合本校研究中心設置管理與評鑑要點第十三點規定或由研究中心評鑑委

員會或研究中心管理委員會提出，經校長同意後裁撤。 

十、 本要點未經完善之處，依循本校研究中心設置管理與評鑑要點辦理。 

十一、本要點經中心主任提送管理委員會，經校長核可後實施。本要點修訂時提送研

究中心管理委員會審查，後經校長核可後實施。 


